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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 期 ﹕  2 0 1 7 年 9 月 1 5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 间 ﹕  下 午 2 时 3 2 分 至 下 午 7 时 2 8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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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 晓 枫 议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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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开 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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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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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 兴 财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4 1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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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师 ／ 5 (新 界 东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陈 由 游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黄 建 男 先 生  
李 浩 天 先 生  
李 大 琨 先 生  

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一 ／ 运 输 署  
署 理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新 界 3／ 路 政 署  
工 程 师 ／ 新 界 3 -3／ 路 政 署  

许 家 杰 先 生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杨 昭 添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徐 翼 福 先 生  
梁 文 廸 先 生  

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／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 

李 述 恒 先 生  
施 超 强 先 生  

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潘 振 刚 先 生  
罗 耀 华 先 生  

襄 理 (车 务 )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一 级 策 划 及 支 援 主 任 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郑 炳 章 先 生  艾 奕 康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 事  
李 裕 修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黄 汝 恒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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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凯 泳 委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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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郑 俊 平 议 员 列 席 会 议 及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罗 家 勤 先 生 已 调 职 ，由 陈 由 游 先 生 接 替 及 出 席 往 后 的 会 议 。 
( i i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麦 佩 茵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颜 颖 康 先 生 代

表 出 席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7 月 14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/ 2 0 1 7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上 述

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要 求 港 铁 改 善 服 务 水 平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8 / 2 0 1 7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欢 迎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助 理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梁 文 廸 先 生 就

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4 .  谭 荣 勋 议 员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5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委 员 对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铁 ” )服 务 方 面 提 出 意 见 。 他

明 白 铁 路 服 务 延 误 会 对 乘 客 造 成 不 便 ， 并 代 表 港 铁 公 司 向 受 影 响

的 乘 客 致 歉 。  
( i i )  安 全 是 港 铁 的 首 要 目 标 。 港 铁 一 直 坚 持 安 全 行 车 ， 并 每 天 进 行 检

查 、 维 修 及 保 养 的 工 作 。  
( i i i )  港 铁 每 日 行 驶 超 过 8  2 0 0 班 列 车 ， 部 份 列 车 组 件 在 日 常 运 作 中 会

有 所 磨 损 ， 并 可 能 出 现 故 障 。 为 减 少 机 件 故 障 发 生 ， 港 铁 有 严 谨

的 资 产 管 理 及 保 养 程 序 ，每 年 亦 会 投 放 超 过 8 0 亿 元 用 作 维 修 保 养

及 更 新 铁 路 资 产 。  
( i v )  港 铁 在 2 0 1 5 年 斥 资 3 3 亿 元 更 新 港 岛 线 、 观 塘 线 、 荃 湾 线 、 将 军

澳 线 等 的 信 号 系 统 。 为 配 合 沙 中 线 工 程 ， 东 铁 线 的 信 号 系 统 正 进

行 提 升 ， 以 配 合 新 列 车 及 自 动 月 台 幕 门 的 运 作 。 此 外 ， 港 铁 在 列

车 及 路 轨 安 装 可 配 合 新 信 号 系 统 运 作 的 设 备 ， 当 中 火 炭 、 马 场 、

大 学 、 大 埔 墟 、 太 和 及 粉 岭 站 的 安 装 工 作 已 大 致 完 成 ， 而 红 磡 站

至 罗 湖 站 ╱ 落 马 洲 站 沿 线 路 轨 的 安 装 工 作 亦 已 展 开 。 另 一 方 面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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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铁 斥 资 6 0 亿 元 购 置 9 3 列 全 新 列 车 ， 取 代 现 时 行 走 港 岛 线 、 观

塘 线 、荃 湾 线 及 将 军 澳 线 的 列 车 ，为 乘 客 提 供 更 舒 适 的 乘 车 环 境 。

港 铁 相 信 上 述 两 项 措 施 有 助 它 们 维 持 高 水 平 的 服 务 。  
( v )  港 铁 董 事 局 内 设 有 薪 酬 委 员 会 ， 负 责 厘 定 管 理 层 员 工 「 与 表 现 挂

钩 的 薪 酬 」 安 排 。 该 委 员 会 会 考 虑 港 铁 的 业 绩 (包 括 营 运 表 现 )和
员 工 的 工 作 表 现 等 因 素 ， 以 厘 定 管 理 层 员 工 的 薪 酬 水 平 。  

( v i )  港 铁 一 向 重 视 铁 路 服 务 的 安 全 及 可 靠 性 ， 对 每 宗 引 致 延 误 的 事 故

均 认 真 处 理 ， 并 会 作 出 调 查 及 检 讨 ， 寻 找 可 改 善 的 地 方 ， 作 出 改

进 。 整 体 而 言 ， 港 铁 的 服 务 可 靠 性 比 欧 美 大 城 市 的 铁 路 服 务 好 ，

但 港 铁 仍 然 会 继 续 努 力 ， 不 断 求 进 并 改 善 服 务 表 现 ， 以 期 减 低 对

乘 客 造 成 的 不 便 。  

 
6 .  梅 少 峰 委 员 引 述 报 章 的 报 导 及 大 学 的 研 究 ，指 港 铁 列 车 车 厢 及 扶 手 出 现

抗 药 性 细 菌 的 样 本 ， 询 问 港 铁 在 车 厢 清 洁 方 面 有 什 么 监 管 及 清 洁 的 时 间 表 为

何 。 此 外 ， 他 反 映 东 铁 线 列 车 的 空 调 不 足 ， 在 炎 热 天 气 下 车 厢 十 分 翳 焗 ， 要

求 港 铁 响 应 及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7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表 示 ， 港 铁 的 响 应 陈 腔 滥 调 ， 亦 无 必 要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列 车 服

务 作 比 较 。 他 询 问 除 了 政 府 的 罚 款 机 制 外 ， 港 铁 如 何 对 乘 客 作 出 补 偿 ？ 他 强

调 对 乘 客 作 出 补 偿 并 不 等 于 他 们 接 受 港 铁 出 现 列 车 延 误 ， 但 至 少 可 以 缓 和 他

们 的 不 满 。 他 乐 见 港 铁 投 放 资 源 更 新 系 统 、 列 车 设 备 及 加 强 维 修 保 养 等 ， 但

认 为 港 铁 亦 必 须 推 出 短 期 措 施 ， 向 乘 客 作 出 补 偿 。  

 
8 .  谭 荣 勋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认 为 港 铁 在 列 车 服 务 出 现 较 长 的 延 误 时 ， 便 应 当 机 立 断 实 时 豁

免 所 有 乘 客 的 车 资 ，让 他 们 免 费「 出 闸 」。他 亦 建 议 港 铁 应 在 相 应

的 行 车 时 段 让 乘 客 免 费 乘 车 以 作 补 偿 。  
( i i )  港 铁 曾 表 示 随 着 沙 中 线 落 成 ， 东 铁 线 的 列 车 信 号 将 有 所 提 升 ， 列

车 的 班 次 会 更 加 频 密 ，即 使 列 车 的 车 卡 数 由 1 2 卡 减 至 9 卡 ，整 体

载 客 能 力 亦 会 有 所 提 升 。 他 指 港 铁 现 时 的 信 号 系 统 质 素 欠 佳 ， 担

心 如 果 将 来 仍 无 改 善 但 车 卡 的 数 目 减 少 ，对 乘 客 的 影 响 将 会 更 大 。 
( i i i )  港 铁 虽 已 投 入 数 十 亿 进 行 系 统 更 新 及 设 施 维 修 保 养 的 工 作 ， 但 运

作 的 情 况 未 如 理 想 ， 令 人 失 望 。  
( i v )  由 于 港 铁 的 事 故 频 仍 ， 他 询 问 是 否 会 启 动 管 理 层 薪 酬 与 营 运 表 现

挂 勾 的 机 制 ， 向 管 理 层 问 责 及 减 少 他 们 的 薪 酬 ， 以 回 馈 乘 客 的 损

失 。  

 
9 .  巫 家 雄 委 员 询 问 港 铁 有 没 有 制 定 对 公 众 的 服 务 承 诺 。 如 有 ， 他 认 为 港 铁

在 发 生 事 故 时 可 根 据 服 务 承 诺 的 标 准 条 款 作 出 处 理 ， 亦 请 港 铁 向 委 员 会 提 供

相 关 资 料 作 参 考 ； 如 无 ， 他 建 议 港 铁 仿 效 其 他 公 营 机 构 ， 制 定 其 服 务 承 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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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便 公 众 作 出 监 察 及 就 港 铁 的 运 作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1 0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指 数 月 前 港 铁 的 观 塘 线 列 车 服 务 出 现 严 重 延 误 ， 对 乘 客 造 成 极

大 不 便 ， 惟 因 为 列 车 没 有 完 全 停 止 运 作 ， 罚 款 金 额 只 有 约 二 百 万

至 三 百 万 元 ， 比 预 期 大 大 减 少 ， 认 为 运 输 署 应 改 善 港 铁 的 罚 款 机

制 。  
( i i )  港 铁 不 同 路 线 ( 包 括 新 开 通 的 南 港 岛 线 ) 的 信 号 系 统 都 曾 出 现 故

障 ， 足 以 证 明 当 年 两 铁 合 并 会 带 来 信 号 系 统 兼 容 问 题 。 虽 然 港 铁

车 务 控 制 中 心 内 有 不 少 工 程 师 及 相 关 职 员 负 责 监 察 及 控 制 车 务 运

作 ，但 他 质 疑 港 铁 职 员 是 否 有 能 力 处 理 如 此 庞 大 的 铁 路 系 统 网 络 。 
( i i i )  由 于 不 少 东 铁 线 的 延 误 事 故 是 由 乘 客 跳 轨 及 动 物 闯 入 路 轨 等 事 件

引 致 ， 他 认 为 港 铁 可 以 透 过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减 少 这 些 事 故 发 生 ， 尤

其 是 一 些 月 台 设 计 较 直 的 车 站 ， 而 不 应 藉 词 推 搪 。  
( i v )  港 铁 的 载 客 量 已 达 到 严 重 饱 和 ， 不 同 换 乘 车 站 的 月 台 亦 经 常 出 现

大 量 候 车 的 乘 客 。 他 认 为 在 提 升 港 铁 服 务 的 同 时 ， 运 输 署 亦 不 能

忽 视 公 共 巴 士 的 重 要 性 ， 加 上 将 来 东 铁 线 的 列 车 车 卡 减 少 ， 东 铁

沿 线 特 别 是 大 埔 居 民 对 公 共 巴 士 的 需 求 将 会 有 所 增 加 。 就 以 上 情

况 ， 他 期 望 运 输 署 往 后 不 要 在 增 加 公 共 巴 士 资 源 的 建 议 上 多 加 阻

挠 。  

 
1 1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认 为 港 铁 未 有 响 应 委 员 关 注 的 问 题 ，例 如 为 何 港 铁 经 常 出 现

故 障 、 如 何 避 免 在 繁 忙 时 间 发 生 延 误 事 故 及 港 铁 会 在 延 误 多 久 的 情 况 下 让 乘

客 免 缴 车 资 等 。 此 外 ， 对 于 港 铁 表 示 提 升 信 号 系 统 后 可 加 密 班 次 ， 以 弥 补 东

铁 线 车 卡 数 目 减 少 的 影 响 ， 他 认 为 扣 除 东 铁 线 头 等 车 厢 后 ， 其 他 车 厢 的 数 量

实 际 上 会 有 所 减 少 。 他 认 为 港 铁 须 确 保 在 沙 中 线 开 通 后 ， 相 关 的 信 号 系 统 能

够 互 相 兼 容 而 避 免 出 现 故 障 ， 亦 不 应 因 为 比 其 他 国 家 的 铁 路 服 务 好 而 感 到 自

满 。  

 
1 2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港 铁 每 天 定 期 清 洁 列 车 车 厢 (包 括 扶 手 )， 亦 会 定 期 在 扶 手 电 梯 的

扶 手 位 置 喷 洒 专 用 物 料 ， 以 减 少 细 菌 增 长 。  
( i i )  东 铁 线 的 车 站 处 于 室 外 ， 开 门 时 车 厢 外 的 热 空 气 会 流 入 车 厢 ， 因

此 车 厢 内 的 温 度 难 免 会 上 升 ， 当 列 车 车 门 关 上 及 开 出 后 ， 情 况 便

会 有 所 改 善 。 如 乘 客 发 现 车 厢 的 空 调 系 统 发 生 故 障 ， 可 以 记 下 车

厢 号 码 并 向 港 铁 反 映 ， 港 铁 会 尽 快 作 出 跟 进 。  
( i i i )  港 铁 有 制 订「 服 务 表 现 安 排 」，当 中 订 明 发 生 延 误 事 故 的 相 应 罚 款

金 额 ， 而 有 关 罚 款 将 会 以 直 接 扣 除 车 资 3 %的 方 式 回 馈 乘 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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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根 据 港 铁 的 机 制 ， 当 发 生 延 误 事 故 时 ， 港 铁 会 按 情 况 在 个 别 受 影

响 车 站 的 闸 机 启 动「 事 故 模 式 」，让 乘 客 使 用 八 达 通 卡 出 闸 时 不 扣

除 车 资 ， 亦 会 因 应 个 别 情 况 考 虑 退 回 在 受 影 响 车 站 的 乘 客 所 缴 付

的 车 资 。  
( v )  由 于 受 港 岛 区 的 地 理 环 境 所 限 ，沙 中 线 车 站 不 能 停 泊 有 1 2 卡 车 厢

的 东 铁 线 列 车 ， 因 此 在 沙 中 线 通 车 后 ， 东 铁 线 列 车 车 厢 会 缩 减 至

9 卡 。另 一 方 面 ，东 铁 线 在 更 新 信 号 系 统 后 可 增 加 列 车 服 务 班 次 ，

因 此 能 提 供 服 务 的 整 体 列 车 车 卡 数 目 ， 将 会 与 现 时 相 若 。  
( v i )  沙 中 线 的 其 中 一 个 部 份 是 东 西 走 廊 。 港 铁 相 信 东 西 走 廊 通 车 后 能

纾 缓 东 铁 线 最 繁 忙 路 段 的 负 荷 ， 预 计 届 时 约 有 两 成 乘 客 会 改 用 东

西 走 廊 前 往 钻 石 山 站 及 换 乘 观 塘 线 。  
( v i i ) 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需 配 合 沙 中 线 新 的 信 号 及 列 车 系 统 的 运 作 ， 有 关 的

工 程 亦 需 与 更 新 系 统 一 并 进 行 。 港 铁 目 前 已 完 成 部 份 前 期 工 作 如

加 固 车 站 月 台 等 ， 亦 会 继 续 跟 进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的 工 作 。  
( v i i i )  港 铁 与 政 府 有 营 运 协 议 ， 当 中 提 及 关 于 列 车 服 务 准 绳 度 的 要 求 。

港 铁 在 每 个 季 度 都 会 公 开 客 户 服 务 表 现 让 市 民 参 考 。 就 东 铁 线 而

言 ， 列 车 服 务 的 目 标 准 绳 度 为 9 9 . 5 %， 而 过 去 一 季 东 铁 线 列 车 服

务 的 准 绳 度 为 9 9 . 8 %， 比 营 运 协 议 所 订 的 目 标 为 高 。  

 
1 3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曾 表 示 不 应 就 3 1 分 钟 以 下 的 延 误 事 故

向 港 铁 施 加 罚 款 ， 避 免 对 港 铁 的 员 工 构 成 压 力 。 他 认 为 港 铁 的 压 力 源 自 其 所

提 供 的 服 务 欠 佳 而 非 外 来 因 素 ， 因 此 局 方 的 说 法 并 不 恰 当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现 时

的 罚 款 机 制 ， 如 港 铁 的 服 务 只 是 受 阻 而 没 有 完 全 中 断 ， 则 不 会 累 积 罚 款 ， 所

以 早 前 港 铁 服 务 延 误 超 过 1 0 小 时 ，造 成 的 影 响 甚 大 ，其 罚 款 亦 与 一 般 延 误 无

异 。 他 认 为 这 个 机 制 未 能 反 映 服 务 受 阻 所 造 成 的 影 响 ， 亦 与 事 件 的 严 重 性 脱

勾 。 就 刚 才 有 委 员 建 议 港 铁 在 发 生 事 故 后 的 相 应 行 车 时 段 豁 免 乘 客 的 车 资 以

作 补 偿 ， 他 表 示 赞 同 。  

 
1 4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与 更 新 信 号 及 列 车 系 统 的 关 连 性 为 何 。他

认 为 港 铁 可 先 行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， 并 在 沙 中 线 通 车 时 更 新 信 号 系 统 。 他 希 望 港

铁 可 以 解 释 为 何 安 装 月 台 幕 门 与 更 新 信 号 系 统 需 一 并 进 行 。  

 
1 5 .  梅 少 峰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港 铁 的 载 客 量 高 ， 每 天 有 很 多 市 民 乘 搭 ， 因 此 每 日 清 洁 车 厢 一 次

并 不 足 够 ， 希 望 港 铁 加 派 人 手 加 强 清 洁 。  
( i i )  港 铁 的 事 故 频 频 发 生 ， 但 其 推 出 的 3 %车 费 扣 减 回 馈 将 于 2 0 1 7 年

1 2 月 1 7 日 完 结 ， 希 望 港 铁 延 长 优 惠 。  
( i i i )  港 铁 现 时 在 3 5 个 车 站 推 出 的 早 晨 折 扣 优 惠 受 市 民 欢 迎 。他 希 望 港

铁 扩 大 优 惠 范 围 ， 例 如 增 加 可 使 用 优 惠 的 车 站 数 目 及 延 后 出 闸 时

间 至 上 午 8 时 3 0 分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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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早 前 曾 约 见 港 铁 主 席 反 映 富 亨 邨 及 颂 雅 苑 没 有 接 驳 巴 士 前 往 大 埔

墟 港 铁 站 的 问 题 ， 亦 建 议 港 铁 为 该 区 居 民 提 供 2 元 乘 车 优 惠 ， 惟

最 终 不 了 了 之 ， 希 望 港 铁 重 新 讨 论 并 尽 快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1 6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 北 京 、 深 圳 等 地 有 港 铁 营 运 的 线 路 ，而 港 铁 近 日 亦 透

过 电 视 广 告 平 台 宣 传 他 们 在 瑞 典 营 运 的 铁 路 服 务 达 标 率 有 所 提 升 。 他 质 疑 港

铁 过 份 拓 展 香 港 以 外 的 业 务 ， 将 人 才 大 量 输 出 其 他 国 家 ， 以 致 港 铁 在 香 港 的

服 务 受 到 影 响 。 他 认 为 港 铁 应 检 讨 有 关 情 况 并 提 高 警 剔 。  

 
1 7 . 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当 日 观 塘 线 发 生 延 误 事 故 ， 初 段 信 号 故 障 时 列 车 的 班 次 较 疏 。 至

当 日 下 午 约 二 时 半 ， 列 车 服 务 维 持 约 五 分 钟 一 班 ， 与 一 般 在 周 末

的 非 繁 忙 时 段 班 次 相 若 。  
( i i )  根 据 服 务 表 现 安 排 ， 列 车 的 延 误 是 以 班 次 由 起 点 至 终 点 的 全 程 行

车 时 间 ， 比 较 正 常 班 次 所 需 的 行 车 时 间 而 计 算 出 来 。 在 该 次 事 故

当 中 ，最 长 的 列 车 延 误 时 间 为 8 3 分 钟 ，因 此 港 铁 按 机 制 拨 出 2 0 0
万 元 ， 并 于 2 0 1 8 年 透 过 扣 减 票 价 回 馈 乘 客 。  

( i i i )  月 台 幕 门 与 信 号 系 统 及 列 车 运 作 环 环 相 扣 ， 因 此 难 以 率 先 安 装 月

台 幕 门 工 程 ， 希 望 委 员 理 解 。  
( i v )  港 铁 会 安 排 职 员 在 总 站 为 列 车 进 行 简 单 的 车 厢 清 洁 (例 如 执 拾 垃

圾 等 )，但 由 于 受 时 间 所 限 ，他 们 未 能 全 面 清 洁 车 厢 ，因 此 港 铁 会

在 收 车 后 才 彻 底 清 洁 车 厢 。  
( v )  他 备 悉 有 关 扩 大 晨 早 优 惠 计 划 及 要 求 港 铁 提 供 接 驳 巴 士 连 接 富 亨

／ 颂 雅 苑 至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向 公 司 反 映 。  
( v i )  负 责 处 理 国 际 事 务 的 职 员 占 港 铁 所 有 职 员 数 量 的 比 例 甚 少 。 作 为

一 间 在 香 港 「 土 生 土 长 」 的 公 司 ， 港 铁 十 分 注 重 香 港 的 乘 客 及 业

务 。  

 
 

I I I .  要 求 加 快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增 设 巴 士 站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9 / 2 0 1 7 号 )  

 
1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信 件 ， 要 求 加 快 在 林 村 乡 公 所

路 增 设 巴 士 站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9 / 2 0 1 7 号 。  

 
1 9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2 0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在 2 0 1 7 至 1 8 年 度 的 巴

士 路 线 发 展 计 划 建 议 3 7 3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， 相 关 区 议 会 亦 支 持 有 关 建 议 。 因 应

资 源 及 当 区 的 设 施 ， 九 巴 希 望 可 以 尽 早 落 实 有 关 建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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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及 地 政 处 需 研 究 如 何 落 实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设 巴

士 站 。  

 
2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兴 建 巴 士 站 应 由 运 输 署 负 责 ， 而 且 兴 建 永 久 巴 士 站 代

表 林 村 谷 可 作 为 公 共 巴 士 的 发 车 站 ， 对 该 区 的 居 民 甚 为 重 要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

九 巴 理 应 是 基 于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有 巴 士 站 才 会 建 议 3 7 3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， 他 询 问

九 巴 当 时 基 于 什 么 硬 件 配 套 设 施 才 作 出 这 样 的 路 线 建 议 。  

 
2 3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认 为 有 需 要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增 设 巴 士 站 。如 果 3 7 3 号 线 在 明

年 开 始 绕 经 林 村 ，运 输 署 及 九 巴 应 尽 早 展 开 增 设 巴 士 站 的 筹 备 工 作 。她 表 示 ，

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知 名 度 不 逊 于 沙 田 车 公 庙 ， 亦 经 常 用 作 举 办 形 形 色 色 的 大 型

活 动 。 由 于 众 多 活 动 参 加 者 需 使 用 林 锦 公 路 的 巴 士 站 候 车 ， 因 此 会 对 林 村 居

民 造 成 一 定 影 响 。 长 远 而 言 ，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设 巴 士 站 有 助 疏 导 人 流 ， 她 希

望 将 这 个 议 题 加 入 续 议 事 项 ， 让 运 输 署 在 每 次 会 议 报 告 最 新 进 展 。  

 
2 4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林 村 居 民 目 前 主 要 使 用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前 往 大 埔 墟 港

铁 站 ， 继 而 换 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前 往 外 区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农 历 新 年 期 间 ， 九 巴

已 利 用 位 于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巴 士 站 作 为 6 3 R 号 线 的 车 站 ， 为 市 民 提 供 临 时 巴

士 接 载 服 务 。 九 巴 认 为 安 排 外 区 巴 士 路 线 绕 经 林 村 并 在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设 站 ，

在 运 作 上 是 可 行 的 。 因 此 九 巴 向 运 输 署 建 议 3 7 3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， 以 便 为 当 区

居 民 提 供 直 接 往 外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2 5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会 积 极 配 合 有 关 建 议 ， 希 望 能 尽 早 为 居 民 提 供

更 多 巴 士 服 务 。 他 指 现 时 建 议 设 站 的 位 置 并 非 由 运 输 署 管 理 ， 因 此 认 为 需 要

尽 早 厘 清 将 来 维 修 及 管 理 的 权 责 。  

 
2 6 .  徐 翼 福 先 生 提 醒 九 巴 应 安 排 合 适 的 巴 士 型 号 行 走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路 段 ，

而 拟 设 巴 士 站 的 位 置 目 前 已 上 锁 并 由 地 政 处 管 理 ， 有 需 要 厘 清 将 来 管 理 方 面

的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3 7 3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的 班 次 详 情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据 部 门 的 响 应 ， 现 时 仍 需 处 理 土 地 的 问 题 才 可 落 实 在 林 村

乡 公 所 路 增 设 巴 士 站 。 他 询 问 九 巴 落 实 3 7 3 号 线 绕 经 林 村 的 具 体 时 间 为 何 。  

 
2 8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补 充 ， 九 巴 预 计 在 2 0 1 8 年 第 三 季 落 实 有 关 建 议 ， 但 他 希 望

可 以 加 快 落 实 。 他 同 意 将 这 个 议 题 加 入 续 议 事 项 ， 并 要 求 地 政 处 派 员 出 席 下

次 会 议 。  

 
2 9 .  主 席 同 意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提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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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要 求 解 决 太 和 宝 雅 路 (南 行 )上 落 客 位 严 重 堵 塞 问 题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0 / 2 0 1 7 号 )  

 
3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信 件 ，要 求 解 决 太 和 宝 雅 路 (南
行 )上 落 客 位 严 重 堵 塞 问 题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0 / 2 0 1 7 号 。  

 
3 1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3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早 前 曾 与 运 输 署 的 代 表 到 现 场 视 察 ，当 时 建 议 扩 阔 该 处 的

停 车 湾 以 增 加 上 落 客 位 区 域 的 范 围 。  

 
3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宝 雅 路 上 落 客 位 分 为 前 后 两 个 部 份 ， 前 者 (近 麦 当 奴 )
为 的 士 专 用 区 ， 长 约 3 0 米 ， 后 者 为 一 般 上 落 客 区 ， 长 约 4 0 米 。 运 输 署 早 前

研 究 扩 阔 一 般 上 落 客 区 的 范 围 ， 经 检 视 后 ， 由 于 楼 顶 位 置 有 行 人 设 施 使 空 间

不 足 ， 因 此 认 为 扩 阔 停 车 湾 有 一 定 难 度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当 时 建 议 扩 阔 的 位 置 楼 顶 并 没 有 构 筑 物 。  

 
3 5 .  陈 灶 良 议 员 建 议 将 宝 雅 路 南 行 线 小 巴 或 私 家 车 落 客 区 停 车 弯 伸 延 至 的

士 站 位 置 。  

 
3 6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一 般 上 落 客 区 前 方 有 大 约 1 . 5 米 的 空 间 可 以 延 伸 ， 以

纾 缓 停 车 位 空 间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运 输 署 曾 建 议 在 宝 雅 路 近 篮 球 场 的 位 置 增 设 落

客 区 ， 但 由 于 该 位 置 不 足 以 停 泊 一 部 旅 游 巴 士 ， 而 且 处 于 室 外 ， 乘 客 需 要 步

行 一 段 路 才 到 太 和 港 铁 站 ， 因 此 在 该 处 设 落 客 区 的 作 用 不 大 。 他 建 议 短 期 内

先 利 用 该 1 . 5 米 空 间 扩 阔 现 有 停 车 湾 以 解 决 燃 眉 之 急 ， 及 后 继 续 研 究 其 他 较

长 远 的 改 善 方 案 。  

 
3 7 .  主 席 建 议 再 次 联 同 运 输 署 到 现 场 视 察 ，及 后 由 运 输 署 提 供 改 善 方 案 及 图

则 。 他 请 秘 书 处 协 助 安 排 视 察 活 动 。  

 
3 8 .  陈 灶 良 议 员 支 持 到 现 场 视 察 。 他 补 充 ， 由 于 该 处 有 大 型 旅 游 巴 士 落 客 ，

阻 碍 其 他 车 辆 ， 而 且 有 不 少 驾 驶 人 士 将 私 家 车 停 泊 在 落 客 区 ， 数 小 时 后 才 驶

走 车 辆 ， 因 此 造 成 挤 塞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有 关 的 视 察 活 动 暂 定 于 2 0 1 7 年 11 月 3 日 进 行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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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要 求 作 出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的 班 次 调 配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1 / 2 0 1 7 号 )  

 
3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陈 灶 良 议 员 的 信 件 ，要 求 作 出 6 4 K 及 6 5 K 号

线 的 班 次 调 配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1 / 2 0 1 7 号 。  

 
4 0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4 1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九 巴 正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6 4 K 及 6 5 K 号 线 的 改 善 方 案 。当

有 进 一 步 数 据 时 ， 九 巴 会 向 当 区 区 议 员 提 供 改 善 方 案 详 情 。  

 
 

V I .  要 求 全 面 检 讨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及 由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开 出 A 4 7 X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2 / 2 0 1 7 号 )  

 
4 2 .  主 席 欢 迎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)襄 理 (车 务 )潘 振 刚 先 生 及 一 级 策 划

及 支 持 主 任 罗 耀 华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关

永 业 议 员 、 任 启 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 员 、 区 镇 桦 议 员 、 任 万 全 议 员 及 刘 勇 威 议

员 的 信 件 ， 要 求 全 面 检 讨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及 由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开 出 A 4 7 X
号 线 机 场 巴 士 ， 龙 运 已 作 出 回 复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2 / 2 0 1 7 号 。  

 
4 3 .  周 炫 玮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4 4 .  潘 振 刚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本 年 初 路 线 重 组 后 ， 大 埔 区 的 乘 客 对 A 4 7 X 及 E 4 1 号 线 的 需 求

有 所 转 变 。 除 了 新 增 的 乘 客 需 求 外 ， 亦 有 部 份 E 4 1 号 线 的 乘 客 换

乘 A 4 7 X 号 线 。  
( i i )  A 4 7 X 号 线 早 上 头 两 班 往 机 场 方 向 的 班 次 载 客 量 相 对 较 多 ，平 均 有

约 四 至 五 成 载 客 率 。 不 论 是 新 增 客 源 或 由 E 4 1 号 线 换 乘 A 4 7 X 号

线 的 乘 客 均 继 续 增 长 。  
( i i i )  龙 运 希 望 听 取 不 同 地 区 (包 括 太 和 )对 大 埔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。  

 
4 5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A 4 7 X 号 线 的 总 站 改 到 富 亨 后 ，载 客 量 有 明 显 增 长 。目 前 A 4 7 X

号 线 的 最 高 的 载 客 率 有 五 成 多 ， 其 他 班 次 的 载 客 率 则 相 对 较 低 。  
( i i )  曾 在 暑 假 期 间 观 察 A 4 7 X 号 线 的 情 况 ， 留 意 到 有 不 少 旅 客 及 在 机

场 上 班 的 居 民 都 会 乘 搭 A 4 7 X 号 线 往 机 场 。   
( i i i )  他 同 意 不 应 影 响 现 时 A 4 7 X 号 线 乘 客 (即 富 亨 、新 兴 花 园 、大 埔 墟

铁 路 站 及 广 福 邨 车 站 的 乘 客 )的 候 车 时 间 (目 前 为 每 3 0 分 钟 一 班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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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根 据 估 算 ， 将 A 4 7 X 号 线 的 服 务 延 伸 至 太 和 会 增 加 行 车 时 间 约 十

分 钟 。 由 于 方 案 只 会 增 加 太 和 至 富 亨 的 路 段 ， 现 有 A 4 7 X 号 线 车

站 的 乘 客 并 不 会 受 延 长 路 线 影 响 。  
( v )  虽 然 延 长 路 线 或 会 增 加 A 4 7 X 号 线 的 整 体 行 车 时 间 ， 但 由 于 路 线

的 覆 盖 面 提 升 ， 乘 客 量 亦 会 相 应 提 升 。 鉴 于 乘 客 需 求 增 加 ， 他 认

为 龙 运 可 考 虑 在 延 长 路 线 的 同 时 增 加 巴 士 资 源 ， 以 维 持 目 前 的 班

次 服 务 及 乘 客 的 候 车 时 间 。  
( v i )  留 意 到 早 上 8 时 前 绕 经 大 埔 中 心 的 班 次 客 源 稳 定 ， 不 少 上 班 人 士

会 乘 搭 A 4 7 X 号 线 往 机 场 。 他 建 议 龙 运 考 虑 将 早 上 8 时 以 后 的 班

次 改 由 太 和 开 出 ， 以 服 务 太 和 、 大 埔 旧 墟 、 林 村 、 大 窝 西 支 路 的

居 民 。  
( v i i )  每 个 选 区 均 有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是 理 想 的 方 案 ， 但 实 际 上 并 不 可 行 ，

因 此 需 要 挑 选 一 些 较 为 合 适 的 位 置 作 换 乘 站 ， 而 太 和 正 是 合 适 的

地 方 。  
( v i i i )  除 了 便 利 太 和 一 带 居 民 ，延 长 A 4 7 X 号 线 至 太 和 亦 可 增 加 载 客 量 ，

因 此 龙 运 应 该 积 极 考 虑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4 6 .  潘 振 刚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延 长 路 线 涉 及 额 外 行 车 时 间 ， 在 没 有 增 加 资 源 的 情 况 下 并 不 能 维

持 目 前 的 班 次 服 务 。  
( i i )  由 于 A 4 7 X 号 线 早 上 的 班 次 为“ 出 厂 车 ”，加 上 由 机 场 开 出 的 班 次

相 对 稍 迟 ， 因 此 只 有 早 上 8 时 前 往 机 场 方 向 的 班 次 可 以 绕 经 大 埔

中 心 。  
( i i i )  在 巴 士 资 源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， 龙 运 需 要 研 究 能 否 透 过 重 新 配 置 巴 士

资 源 ， 将 巴 士 总 站 改 到 太 和 之 余 能 维 持 现 时 的 班 次 服 务 。 龙 运 暂

时 未 能 确 定 委 员 的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。  

 
4 7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相 比 屯 门 现 时 有 E 3 3、 E 3 3 P、 A 3 3 P、 A 3 3 X 及 A 3 3 号

线 共 五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， 大 埔 区 只 有 E 4 1 及 A 4 7 X 号 线 两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。

考 虑 到 A 4 7 X 号 线 现 时 的 载 客 率 低 ， 他 希 望 争 取 将 其 服 务 延 伸 至 太 和 ， 以 服

务 该 区 的 居 民 。他 重 申 ，A 4 7 X 号 线 的 初 始 方 案 是 行 走 整 个 大 埔 区 的 方 案 ，惟

经 路 线 重 组 后 ， 目 前 只 有 太 和 仍 然 没 有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

司 关 注 情 况 。 除 A 4 7 X 号 线 外 ， 他 亦 曾 建 议 调 整 E 4 1 号 线 以 服 务 太 和 ， 惟 得

不 到 巴 士 公 司 的 响 应 。 他 强 调 自 己 提 出 更 改 A 4 7 X 号 线 总 站 至 太 和 的 原 意 ，

并 非 为 争 夺 其 他 地 区 乘 客 的 资 源 ， 只 是 希 望 向 巴 士 公 司 争 取 大 埔 区 应 有 的 机

场 巴 士 服 务 。他 建 议 将 这 个 议 题 交 由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(“ 工

作 小 组 ” )继 续 讨 论 ， 以 便 跟 进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4 8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询 问 N A 4 7 号 线 会 否 变 成 长 期 的 路 线 ？ 如 否 ， 龙 运 有 没 有 计

划 为 大 埔 区 提 供 通 宵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？  



-  1 2  -  

 

4 9 .  黄 碧 娇 议 员 希 望 委 员 理 解 投 入 服 务 只 有 一 年 的 巴 士 路 线 只 属 初 阶 路 线 ，

很 多 成 熟 的 巴 士 路 线 如 3 0 7 及 2 7 1 号 线 都 是 经 过 议 会 不 断 的 争 取 才 有 所 改 善 。

她 表 示 ，现 时 E 4 1 号 线 的 总 站 在 大 埔 河 北 区 (太 和 及 太 湖 花 园 的 地 区 )，而 A 4 7 X
号 线 在 路 线 重 组 后 ，载 客 量 亦 有 所 上 升 。她 认 为 委 员 应 整 体 考 虑 E 4 1 及 A 4 7 X
号 线 的 服 务 ， 亦 需 继 续 探 讨 如 何 优 化 该 两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， 例 如 增 加 巴 士 资

源 以 延 伸 E 4 1 号 线 的 总 站 至 太 和 等 。 此 外 ， 她 建 议 乘 客 可 以 多 利 用 接 驳 交 通

工 具 换 乘 机 场 巴 士 ， 而 巴 士 公 司 亦 应 加 强 宣 传 A 4 7 X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她 同 意 由

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及 检 讨 大 埔 区 往 来 机 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5 0 .  潘 振 刚 先 生 响 应 ，除 了 应 付 旅 游 高 峰 期 的 需 求 ，机 场 的 运 作 亦 日 趋 频 繁 ，

区 内 对 通 宵 巴 士 服 务 的 需 求 殷 切 ， 因 此 龙 运 对 开 办 通 宵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持 开 放

态 度 ， 亦 乐 见 更 多 乘 客 需 求 ， 以 支 持 他 们 续 办 有 关 服 务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同 意 将 这 个 议 题 交 由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。  

 
 

V I I 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7 月 14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4 / 2 0 1 7 号 )  

 
(一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 

 
5 2 .  主 席 欢 迎 郑 俊 平 议 员 列 席 会 议 ，并 欢 迎 路 政 署 署 理 高 级 工 程 师 李 浩 天 先

生 及 工 程 师 李 大 琨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5 3 .  李 大 琨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， 并 以 简 布 形 式 详 细 讲 解 上 述 工 程 的 背 景 、 最 新 进

展 、 初 步 工 程 构 思 、 设 计 标 准 、 进 行 计 划 的 好 处 与 坏 处 等 数 据 。  

 
5 4 .  郑 俊 平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严 重 ， 宝 乡 邨 落 成 后 情 况 更 为 恶 劣 。 如 果 宝

乡 桥 发 生 事 故 (例 如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或 爆 水 渠 )， 大 埔 区 的 交 通 将 会

瘫 痪 ， 因 此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过 去 数 届 一 直 争 取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。  
( i i )  大 埔 区 议 会 过 去 曾 邀 请 中 文 大 学 进 行 研 究 ， 结 果 证 实 有 加 建 广 福

行 车 桥 的 需 要 。  
( i i i )  他 明 白 路 政 署 考 虑 到 进 行 工 程 会 影 响 附 近 居 民 及 商 户 等 ， 但 他 认

为 不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将 会 影 响 更 多 人 。  
( i v )  他 认 为 行 车 桥 的 高 度 并 不 需 要 如 署 方 的 设 计 般 高 ， 路 政 署 可 考 虑

以 挖 掘 河 床 的 方 式 令 水 平 面 下 降 ， 使 桥 面 的 高 度 与 附 近 路 面 水 平

成 一 直 线 。  
( v )  就 路 政 署 表 示 提 升 桥 面 高 度 会 影 响 林 村 公 立 黄 福 銮 纪 念 学 校 的 出

入 ， 他 表 示 该 学 的 校 监 (李 国 英 议 员 )亦 支 持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，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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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署 方 应 尽 快 展 开 工 程 。  
( v i )  富 善 街 以 往 并 没 有 停 车 场 ， 车 辆 会 在 仁 兴 街 上 落 货 ， 因 此 关 闭 北

盛 街 及 广 福 道 咪 表 停 车 场 的 影 响 不 大 。  
( v i i )  仁 兴 街 以 往 亦 没 有 垃 圾 站 ， 而 该 垃 圾 站 需 处 理 的 垃 圾 不 多 ， 工 程

对 其 影 响 甚 微 。  
( v i i i )  重 申 希 望 路 政 署 尽 快 展 开 工 程 。  

 
5 5 .  李 国 英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区 议 会 最 初 因 为 广 福 道 的 车 流 众 多 ， 交 通 负 荷 过 重 ， 希 望 分

流 车 辆 ， 因 此 建 议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。 根 据 目 前 情 况 ， 如 广 福 道 与

宝 乡 桥 交 界 发 生 事 故 ， 整 个 大 埔 的 交 通 便 会 瘫 痪 ， 因 此 兴 建 广 福

行 车 桥 的 主 要 原 因 ， 是 在 这 个 情 况 下 提 供 替 代 通 道 来 往 林 村 河 两

岸 。 有 见 及 此 ，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是 有 迫 切 性 的 。  
( i i )  对 于 路 政 署 表 示 兴 建 行 车 桥 的 好 处 只 有 一 个 而 坏 处 却 有 七 个 ， 他

表 示 失 望 。 他 认 为 如 果 路 政 署 怀 着 不 想 进 行 工 程 的 心 态 ， 大 可 列

出 数 十 个 坏 处 ， 塑 造 兴 建 行 车 桥 是 大 白 象 工 程 的 形 象 。 相 反 地 ，

如 路 政 署 有 迎 难 而 上 的 心 态 ， 相 信 工 程 不 会 有 任 何 坏 处 。  
( i i i )  询 问 行 车 桥 的 拟 建 高 度 比 现 有 广 福 桥 高 出 多 少 ？ 他 指 在 行 车 桥 前

方 沿 林 村 河 尚 有 三 条 桥 (宝 乡 桥 、南 运 路 行 车 桥 及 完 善 路 行 车 桥 )，
其 桥 面 的 高 度 都 比 现 时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高 度 为 低 ， 因 此 较 大 的 船 只

根 本 不 能 通 过 其 他 桥 ， 即 使 提 升 广 福 行 车 桥 亦 没 有 作 用 。  
( i v )  认 为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高 度 与 目 前 广 福 桥 的 高 度 一 致 便 足 够 。 如 不 用

提 升 行 车 桥 的 高 度 ， 根 本 不 会 出 现 刚 才 署 方 所 提 出 的 七 个 坏 处 。  
( v )  任 何 工 程 都 有 移 除 树 木 的 需 要 ， 若 然 工 程 涉 及 重 大 公 众 利 益 ， 移

除 树 木 是 有 必 要 的 。  
( v i )  北 盛 街 连 接 广 福 桥 的 斜 道 甚 微 ， 连 行 人 亦 未 必 能 感 受 到 ， 车 辆 更

不 会 受 到 影 响 。 如 广 福 行 车 桥 与 广 福 桥 的 高 度 相 若 ， 不 会 对 林 村

河 两 岸 构 成 重 大 影 响 。  
( v i i )  重 申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关 乎 人 命 安 全 及 市 民 的 性 命 财 产 ， 当 宝 乡 桥

发 生 事 故 ，靖 远 街 、北 盛 街 、仁 兴 街 至 锦 山 路 一 带 都 会 完 全 瘫 痪 ，

即 便 对 岸 发 生 人 命 伤 亡 事 故 ， 紧 急 车 辆 亦 没 法 通 行 。  
( v i i i )  相 信 路 政 署 如 有 决 心 兴 建 行 车 桥 ， 必 定 可 以 排 除 万 难 ， 解 决 工 程

上 的 技 术 困 难 。  

 
5 6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路 政 署 的 设 计 是 基 于 林 村 河 的 设 施 及 河 道 结 构 不 能 改

变 ， 因 此 按 标 准 提 升 桥 面 高 度 及 两 边 的 斜 度 ， 对 河 两 岸 造 成 严 重 影 响 。 但 从

另 一 方 面 ， 他 认 为 路 政 署 可 用 太 和 桥 及 广 福 桥 的 高 度 设 计 标 准 作 为 广 福 行 车

桥 的 标 准 ， 继 而 考 虑 可 如 何 改 变 河 道 的 设 施 (例 如 挖 掘 河 床 等 )， 使 整 个 工 程

符 合 标 准 。 他 认 为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对 活 化 大 埔 墟 交 通 有 重 要 作 用 ， 而 林 村 河

的 用 途 如 今 亦 已 有 所 改 变 ， 建 议 路 政 署 循 着 改 变 河 道 的 方 向 ， 研 究 可 如 何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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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 一 条 水 平 面 与 广 福 桥 相 若 的 行 车 桥 。  

 
5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他 亦 希 望 路 政 署 能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。就 挖 掘 河 床 的 建 议 ， 他

补 充 这 对 林 村 河 的 水 平 面 高 度 不 会 造 成 影 响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路 政 署 提 供 宝 乡

桥 、 南 运 路 行 车 桥 及 完 善 路 行 车 桥 的 桥 面 高 度 数 据 ， 从 而 比 较 广 福 行 车 桥 与

河 面 的 净 高 要 求 是 否 合 理 。  

 
5 8 .  李 浩 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建 议 桥 面 水 平 为 基 准 面 高 约 7 米 ，与 邻 近 广 福 桥 (约

7 . 3 米 )、 宝 乡 桥 (约 6 . 9 米 )与 南 运 行 车 桥 (约 7 . 7 米 )的 桥 面 高 度 相

若 或 略 低 。  
( i i )  行 车 桥 的 负 重 较 高 ， 但 现 时 建 议 的 桥 面 高 度 比 广 福 桥 为 低 。 路 政

署 在 设 计 时 已 尽 量 将 行 车 桥 的 高 度 降 低 。  
( i i i )  由 于 该 位 置 与 大 海 的 距 离 较 近 ， 林 村 河 的 水 面 或 受 下 游 海 水 水 位

影 响 ， 挖 掘 河 床 是 否 可 以 降 低 该 处 的 水 平 面 高 度 需 要 深 入 研 究 。  

 
5 9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区 议 员 多 年 来 争 取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是 有 其 实 际 需

要 ， 他 们 亦 依 赖 相 关 部 门 运 用 专 业 知 识 ， 解 决 兴 建 行 车 桥 的 技 术 困 难 。 他 指

大 埔 墟 属 旧 区 ， 有 一 定 的 发 展 限 制 ， 但 他 相 信 即 使 技 术 有 多 困 难 亦 总 有 解 决

办 法 ， 因 此 希 望 路 政 署 积 极 研 究 方 案 。 此 外 ， 就 署 方 表 示 兴 建 行 车 桥 的 预 计

工 程 时 间 需 要 六 年 ， 他 认 为 问 题 不 大 ， 关 键 的 是 最 终 能 建 成 广 福 行 车 桥 。  

 
6 0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询 问 路 政 署 为 何 不 以 桥 面 较 低 的 太 和 桥 ，而 以 桥 面 较 高 的 广

福 桥 作 为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高 度 标 准 ？  

 
6 1 .  李 大 琨 先 生 响 应 ，路 政 署 曾 就 广 福 行 车 桥 垂 直 净 空 的 要 求 征 询 渠 务 署 的

意 见 。 渠 务 署 基 于 广 福 桥 及 宝 乡 桥 的 设 计 要 求 ， 初 步 定 出 对 广 福 行 车 桥 垂 直

净 空 的 要 求 。 他 观 察 到 太 和 桥 的 高 度 与 两 岸 的 路 面 水 平 相 若 ， 但 不 清 楚 为 何

当 初 会 有 这 样 的 设 计 。 然 而 ， 他 估 计 由 于 政 府 的 设 计 标 准 随 时 间 有 所 改 变 ，

因 此 太 和 桥 与 广 福 桥 的 设 计 要 求 亦 有 所 不 同 。 路 政 署 根 据 渠 务 署 最 新 的 要 求

及 政 府 的 设 计 标 准 ， 进 行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设 计 及 厘 定 其 桥 面 高 度 。

他 重 申 ， 路 政 署 在 设 计 时 已 尽 量 压 低 桥 面 的 高 度 ， 但 建 造 行 车 桥 仍 有 其 坏 处

及 影 响 ， 故 署 方 在 会 议 中 详 细 讲 解 ， 供 各 委 员 参 考 。 他 续 指 ， 在 设 计 上 署 方

可 将 斜 路 的 部 份 延 长 ， 以 减 低 道 路 的 斜 度 ， 但 此 举 亦 会 增 加 对 附 近 居 民 的 影

响 ， 需 要 作 出 平 衡 。  

 
6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不 排 除 渠 务 署 要 求 行 车 桥 的 垂 直 净 空 与 广 福 桥 相 若 ， 是 为 了 方 便

他 们 进 行 清 理 河 床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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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他 询 问 太 和 桥 在 一 般 暴 雨 的 情 况 下 有 没 有 水 浸 的 情 况 发 生 ？ 如 果

没 有 ， 代 表 其 桥 面 高 度 足 以 应 付 一 般 天 气 情 况 ， 因 此 认 为 其 高 度

可 以 接 受 。  
( i i i )  如 清 理 河 床 的 船 只 能 通 过 太 和 桥 ， 为 何 同 样 高 度 标 准 不 适 用 于 广

福 行 车 桥 ？  
( i v )  建 议 在 下 次 会 议 邀 请 渠 务 处 代 表 解 释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垂 直 净 空 要 求

如 何 计 算 、 为 何 太 和 桥 与 广 福 桥 的 标 准 不 一 、 太 和 桥 有 没 有 水 浸

情 况 发 生 、 清 理 河 床 的 船 只 是 否 可 以 通 过 太 和 桥 等 问 题 。  
( v )  如 行 车 桥 的 高 度 不 需 要 提 升 2 至 3 米 ， 刚 才 路 政 署 所 提 及 的 坏 处

便 迎 刃 而 解 。  
( v i )  工 程 对 树 木 有 一 定 影 响 ，但 认 为 可 透 过 移 植 或 补 种 方 案 解 决 问 题 。 

 
6 3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询 问 路 政 署 为 何 不 考 虑 在 瑞 安 街 兴 建 行 车 桥 。 此 外 ， 他 补 充

现 时 已 没 有 渔 船 会 取 道 林 村 河 且 经 过 这 几 条 行 车 桥 ， 只 有 少 量 舢 舨 会 经 此 返

回 太 和 。  

 
6 4 .  陈 笑 权 议 员 指 兴 建 行 车 桥 的 建 议 已 提 出 多 年 。 他 表 示 ，当 年 兴 建 宝 乡 邨

时 ， 已 向 房 屋 署 要 求 一 并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， 以 解 决 交 通 问 题 。 现 时 宝 乡 邨 已

入 伙 ， 人 口 及 车 辆 有 所 增 加 ， 但 交 通 配 套 仍 维 持 不 变 ， 每 逢 周 末 大 埔 的 交 通

更 见 繁 忙 。 他 表 示 大 埔 各 界 都 热 切 期 待 这 条 行 车 桥 能 尽 快 落 成 ， 相 信 以 现 今

的 建 桥 技 术 可 以 克 服 个 中 技 术 困 难 ， 希 望 路 政 署 积 极 研 究 解 决 方 案 。 然 而 ，

建 造 行 车 桥 虽 有 助 纾 缓 区 内 交 通 挤 塞 情 况 ， 但 大 埔 整 体 的 交 通 仍 然 挤 塞 。 他

建 议 兴 建 更 多 行 车 天 桥 及 在 其 他 层 面 检 讨 该 如 何 改 善 大 埔 交 通 网 络 。  

 
6 5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认 为 路 政 署 在 兴 建 行 车 桥 方 面 遇 到 困 难 时 应 该 积 极 克 服 ，而

非 将 问 题 带 出 来 并 寻 求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他 认 为 路 政 署 提 出 多 个 坏 处 已 变 相 推 翻

这 个 工 程 ， 因 此 令 多 名 委 员 感 到 失 望 。 他 询 问 如 路 政 署 认 为 这 个 初 步 设 计 不

可 行 时 ， 能 否 提 出 其 他 可 行 的 替 代 方 案 。  

 
6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认 为 在 太 和 桥 旁 边 兴 建 一 条 高 度 相 若 的 行 车 桥 便 可 解 决 问

题 ， 他 询 问 为 何 路 政 署 不 尝 试 考 虑 这 个 建 议 ， 反 而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兴 建 一 条 复

杂 性 较 高 的 行 车 桥 。  

 
6 7 .  郑 俊 平 议 员 表 示 ，早 前 暴 风 雨 来 临 时 林 村 河 的 水 位 不 及 河 道 的 一 半 ，日

常 的 水 位 则 更 低 ， 因 此 水 位 不 会 超 越 行 车 桥 面 ， 建 议 路 政 署 可 派 员 每 天 到 现

场 量 度 水 位 高 度 。其 次 ，他 认 为 如 要 清 理 河 床 ，可 用 吊 臂 工 程 车 在 两 岸 进 行 ，

并 不 需 要 船 只 驶 入 河 道 。 此 外 ， 他 强 调 不 能 接 受 署 方 需 要 六 年 时 间 才 能 建 成

这 条 行 车 桥 ， 希 望 路 政 署 尽 快 设 计 及 展 开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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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.  李 浩 天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太 和 桥 的 桥 面 水 平 为 基 准 面 高 约 5 . 2 米 ， 比 其 他 桥 低 。  
( i i ) 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桥 面 高 度 要 求 是 基 于 渠 务 署 所 订 立 的 水 位 及 净 空 要

求 ， 路 政 署 会 与 渠 务 署 商 讨 能 否 放 宽 行 车 桥 的 桥 面 净 空 限 制 ， 并

以 太 和 桥 的 高 度 作 参 考 指 标 。  
( i i i )  强 调 太 和 桥 的 设 计 标 准 为 多 年 前 的 标 准 ， 而 且 太 和 桥 处 于 林 村 河

的 上 游 位 置 ，因 此 其 高 度 要 求 可 能 较 低 。路 政 署 会 继 续 作 出 跟 进 。 
( i v )  委 员 会 已 表 达 清 晰 的 信 息 ， 认 为 广 福 行 车 桥 有 助 改 善 大 埔 区 交 通

问 题 ， 并 希 望 路 政 署 积 极 研 究 可 行 设 计 方 案 。  
( v )  在 参 考 附 近 三 条 行 车 桥 的 桥 面 高 度 及 林 村 河 的 排 洪 需 要 ， 路 政 署

不 预 期 能 大 幅 修 改 目 前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设 计 桥 面 水 平 ， 在 进 行 工 程

亦 无 可 避 免 需 要 提 升 两 岸 的 连 接 道 路 ， 但 署 方 会 研 究 可 行 方 法 减

少 工 程 的 影 响 。  

 
6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路 政 署 基 于 渠 务 署 订 下 的 垂 直 净 空 要 求 设 计 方 案 ，而 委 员 亦

建 议 路 政 署 以 太 和 桥 的 高 度 标 准 作 为 行 车 桥 高 度 标 准 的 依 据 ， 以 期 尽 量 降 低

桥 面 高 度 ， 令 南 北 两 岸 道 路 及 行 车 桥 的 水 平 更 为 接 近 ， 减 少 工 程 的 影 响 。 他

请 路 政 署 向 渠 务 署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商 讨 降 低 桥 面 高 度 限 制 的 可 行 性 。 委

员 会 亦 会 邀 请 渠 务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 向 委 员 解 释 未 能 放 宽 桥 面 高 度 的

原 因 。  

 
7 0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如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进 行 工 程 ， 宝 雅 路 将 改 为 单 线 双 程 行

车 ， 而 该 处 的 交 通 繁 忙 ， 担 心 会 造 成 严 重 挤 塞 ， 因 此 询 问 能 否 将 行 车 桥 的 位

置 移 近 太 和 桥 。  

 
7 1 .  谭 荣 勋 议 员 强 调 兴 建 行 车 桥 接 驳 林 村 河 南 北 两 岸 的 需 要 性 不 容 置 疑 ，他

亦 支 持 主 席 的 建 议 ，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解 释 行 车 桥 高 度 要 求 的 理 据

为 何 。 他 认 为 委 员 今 日 提 出 了 多 项 意 见 ， 希 望 路 政 署 在 会 后 与 渠 务 署 研 究 优

化 方 案 ，减 少 兴 建 行 车 桥 的 所 需 时 间 ，亦 不 希 望 这 个 便 民 的 项 目 变 得 复 杂 化 。 

 
7 2 .  李 大 琨 先 生 补 充 ， 由 于 河 道 工 程 只 可 在 旱 季 进 行 ，署 方 亦 需 在 雨 季 来 临

前 修 复 河 道 ， 因 此 工 程 所 需 的 时 间 会 较 长 。 若 最 终 方 案 可 减 少 在 河 道 上 的 工

程 ， 整 体 的 工 程 时 间 才 能 缩 短 。  

 
 
(二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
 
7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致 力 从 三 方 面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，包 括 物 色 路 旁 泊

位 、 于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及 在 新 发 展 项 目 增 加 车 位 。 因 应 大 埔 区 部

份 地 方 (如 大 埔 工 业 邨 )的 路 旁 私 家 车 泊 位 在 晚 间 的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运 输 署 正 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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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 于 晚 间 时 分 将 该 些 路 旁 私 家 车 泊 位 转 为 货 车 泊 位 。 署 方 稍 后 会 就 这 种 双 用

泊 位 的 措 施 进 行 咨 询 。  

 
7 4 .  陈 笑 权 议 员 认 为 双 用 泊 位 只 能 短 暂 纾 缓 货 车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指

邻 近 地 方 如 新 加 坡 及 内 地 都 已 在 政 府 停 车 场 采 用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， 既 不 需 使 用

大 幅 土 地 建 停 车 场 ， 亦 可 充 分 利 用 地 下 空 间 停 泊 更 多 车 辆 ， 因 此 建 议 运 输 署

以 试 点 形 式 在 区 内 寻 觅 政 府 土 地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。 他 知 悉 部 分 营 办 商 有 建

造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的 技 术 ， 建 议 政 府 可 尝 试 与 它 们 合 作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区 内 泊 位

不 足 ， 加 上 公 私 营 发 展 项 目 所 提 供 的 车 位 数 目 比 例 低 ， 相 信 建 造 这 些 机 械 式

泊 车 架 能 有 助 解 决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  

 
7 5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欢 迎 运 输 署 推 出 短 中 长 期 措 施 应 对 泊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他 认

为 运 输 署 应 与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加 强 联 系 ， 积 极 从 不 同 渠 道 增 加 区 内 泊 位 。 他 举

例 指 ， 在 大 埔 第 9 区 的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项 目 仍 然 沿 用 2 6 : 1 的 比 例 (即 每 2 6 个 3
人 或 以 上 单 位 提 供 1 个 车 位 )提 供 泊 位 ，认 为 运 输 署 可 与 房 屋 署 联 系 ，研 究 如

何 在 项 目 中 增 加 泊 位 ， 以 纾 缓 区 内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  

 
7 6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认 为 双 用 泊 位 的 措 施 未 能 有 效 纾 缓 泊 位 不 足 问 题 。第 一 ， 以

大 埔 墟 为 例 ， 晚 间 私 家 车 的 数 量 不 会 减 少 ， 亦 会 占 用 路 旁 泊 位 ， 无 法 为 货 车

腾 出 泊 位 。 第 二 ， 即 使 大 埔 工 业 邨 有 双 用 泊 位 ， 但 司 机 在 停 泊 后 ， 需 要 乘 坐

交 通 工 具 返 回 大 埔 ， 亦 非 便 利 他 们 的 措 施 。 他 认 为 问 题 的 根 本 是 区 内 货 车 及

私 家 车 泊 位 不 足 。 他 指 其 他 国 家 早 已 采 用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， 台 湾 亦 已 在 公 园 或

学 校 的 地 下 空 间 建 造 大 大 小 小 的 停 车 场 ， 不 理 解 为 何 香 港 仍 未 做 到 。 他 指 大

埔 有 不 少 公 园 ， 运 输 署 可 利 用 地 下 空 间 建 造 停 车 场 。 另 外 ， 山 塘 路 近 吐 露 港

公 路 桥 底 位 置 的 垂 直 空 间 很 大 ， 亦 有 条 件 可 建 造 一 个 两 至 三 层 高 的 停 车 场 。

他 希 望 运 输 署 不 要 固 步 自 封 ，与 其 推 出 双 用 泊 位 等 不 能 真 正 解 决 问 题 的 措 施 ，

倒 不 如 参 考 其 他 国 家 的 做 法 ， 研 究 如 何 运 用 这 些 泊 车 设 施 以 增 加 泊 位 。  

 
7 7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委 员 会 已 多 次 讨 论 于 区 内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或 其 他 泊

车 设 施 ， 但 运 输 署 每 次 只 表 示 会 进 行 研 究 ， 没 有 取 得 任 何 进 展 。 他 询 问 能 否

在 增 加 泊 位 的 问 题 上 由 区 议 会 主 导 ， 向 政 府 主 动 提 出 将 大 埔 作 为 第 一 个 机 械

式 泊 车 架 的 试 点 。  

 
7 8 .  黄 建 男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积 极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。 在 建 造 多 层 停 车 场 方 面 ， 运 输 署 一 般

会 配 合 发 展 项 目 一 并 进 行 ， 并 要 求 发 展 商 在 发 展 项 目 中 加 设 多 层

或 地 库 停 车 场 。  
( i i ) 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在 运 作 上 需 要 配 合 人 手 操 作 。 他 早 前 曾 在 其 他 地 区

批 准 建 造 机 械 式 泊 车 架 ， 亦 乐 见 私 人 发 展 商 继 续 在 发 展 项 目 中 引

入 这 类 新 科 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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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9 .  主 席 希 望 运 输 署 认 真 考 虑 各 委 员 的 建 议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继 续 讨 论 。  

 
 
(三 )  要 求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旁 加 行 车 线 ／ 的 士 站 连 上 盖  

 
8 0 .  黄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建 议 在 广 福 公 园 停 车 场 入 口 附 近 加 设 的 士 站 ，

预 计 该 处 可 容 纳 两 部 的 士 。由 于 涉 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的 用 地 ，

运 输 署 目 前 仍 需 就 建 议 方 案 与 康 文 署 商 讨 。  

 
8 1 .  主 席 建 议 运 输 署 先 与 康 文 署 商 讨 方 案 ，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报 告 最 新 进 展 ， 及

提 供 有 关 图 则 让 委 员 参 考 。  
 

 
(四 )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 

 
8 2 .  徐 翼 福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方 根 据 道 路 安 全 及 透 过 实 施 重 点 交 通 执 法 项 目 ， 打

击 大 埔 区 的 违 泊 问 题 。 在 2 0 1 7 年 6 月 至 7 月 期 间 ， 警 方 在 大 埔 区 分 别 发 出

11  5 3 2 张 及 11  8 5 4 张 定 额 罚 款 告 票 ， 打 击 车 辆 阻 塞 、 于 双 黄 线 泊 车 、 在 行 人

路 停 泊 等 违 规 行 为 。 大 埔 警 区 会 继 续 与 区 议 员 保 持 联 络 ， 并 按 照 先 后 缓 急 及

主 要 干 道 或 投 诉 地 点 的 严 重 性 ， 采 取 票 控 行 动 。  

 
8 3 .  黄 建 男 先 生 介 绍 宝 乡 街 交 通 改 善 方 案 (附 件 一 )。  

 
8 4 .  李 国 英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宝 乡 街 中 间 分 隔 栏 两 旁 常 有 违 泊 车 辆 ， 询 问 运 输 署 为 何 只 在 宝 乡

街 近 小 区 中 心 的 路 段 划 设 双 黄 线 。 他 认 为 这 是 变 相 鼓 励 车 辆 在 停

车 场 出 口 的 路 段 泊 车 。  
( i i )  宝 乡 街 往 宝 乡 里 的 路 面 是 否 由 双 线 行 车 渐 渐 收 窄 为 单 线 行 车 ？ 他

希 望 可 以 保 持 双 线 行 车 ， 方 便 车 辆 左 转 往 街 市 或 右 转 往 停 车 场 方

向 。  
( i i i )  双 黄 线 在 宝 乡 街 近 停 车 场 入 口 前 方 中 止 ， 是 否 因 为 要 占 位 符 供 等

候 进 入 停 车 场 的 车 辆 使 用 ？ 他 表 示 早 上 有 很 多 车 辆 在 宝 乡 邨 停 车

场 外 等 候 ，车 龙 一 直 延 至 街 尾 。假 如 已 预 留 的 位 置 (没 有 双 黄 线 的

路 段 )只 足 够 三 辆 车 停 泊 ， 是 否 表 示 第 四 辆 车 不 可 在 该 处 等 候 ？  

 
8 5 .  邓 铭 泰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支 持 将 部 份 花 槽 位 置 (附 件 一 黄 色 部 份 )改 为 行 车 道 。 他 表 示 早 上

有 多 部 车 辆 在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外 等 候 ， 询 问 在 新 设 计 方 案 下 ， 该 些

车 辆 是 否 仍 然 可 以 靠 着 回 旋 处 的 左 边 排 队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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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当 车 辆 靠 着 回 旋 处 左 边 排 队 ， 回 旋 处 是 否 仍 有 足 够 弧 度 及 空 间 让

其 他 车 辆 (包 括 货 车 )转 弯 及 驶 出 ？  
( i i i )  建 议 在 回 旋 处 的 路 面 划 设 分 隔 行 车 线 ， 告 知 等 候 进 入 停 车 场 的 车

辆 该 在 什 么 位 置 排 队 ， 以 免 阻 碍 旁 边 行 车 线 的 畅 通 。  

 
8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停 车 场 的 时 租 比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贵 ， 因 此 驾 驶 人

士 偏 向 使 用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， 以 致 经 常 出 现 前 者 「 有 车 位 没 人 泊 」，

及 后 者 「 没 车 位 有 人 等 」 的 情 况 。 他 询 问 委 员 会 可 从 什 么 渠 道 向

大 埔 综 合 大 楼 管 理 委 员 会 反 映 情 况 ， 请 他 们 考 虑 在 下 次 进 行 停 车

场 招 标 工 作 时 调 整 停 车 场 的 时 租 费 用 ， 以 改 善 两 个 停 车 场 的 失 衡

情 况 。  
( i i )  认 为 在 宝 乡 街 近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的 两 旁 都 应 该 划 设 双 黄 线 ， 以 防 止

车 辆 停 泊 在 灯 位 前 ， 阻 碍 后 方 车 辆 。  
( i i i )  询 问 警 方 如 车 辆 在 划 有 双 黄 线 的 路 段 等 候 进 入 停 车 场 是 否 违 反 交

通 法 例 ？ 如 否 ， 他 认 为 宝 乡 街 的 双 黄 线 可 延 长 至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。  
( i v )  除 早 上 时 段 ， 中 午 时 份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门 外 亦 有 多 部 车 辆 等 候 ， 车

龙 至 将 来 回 旋 处 的 位 置 ， 即 使 私 家 车 亦 可 能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转 弯 。  
( v )  建 议 缩 短 宝 乡 街 近 宝 乡 里 的 中 间 分 隔 栏 ， 为 大 型 车 辆 提 供 更 多 掉

头 的 空 间 。  
( v i )  当 车 辆 靠 着 回 旋 处 左 边 排 队 ， 而 又 不 能 驶 入 回 旋 处 中 间 的 影 线 部

份 ， 其 他 车 辆 应 如 何 通 过 ？  

 
8 7 .  陈 笑 权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同 意 缩 小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与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时 租 差 距 会 有 助 平 衡 两

个 停 车 场 的 需 求 。  
( i i )  在 宝 乡 街 两 旁 划 设 双 黄 线 的 确 可 减 少 车 辆 停 泊 ， 但 近 小 区 中 心 一

则 有 的 士 站 ， 日 常 亦 有 不 少 私 家 车 在 该 处 停 车 落 客 ， 如 没 有 停 车

区 域 将 会 带 来 不 便 。  
( i i i )  停 车 场 出 入 口 近 交 通 灯 前 位 置 应 划 双 黄 线 ， 防 止 车 辆 停 在 灯 位 ，

阻 碍 后 方 车 辆 ， 惟 在 停 车 场 等 候 区 的 双 黄 线 则 应 该 缩 短 ， 以 免 车

辆 在 附 近 不 停 兜 圈 引 致 阻 塞 。  
( i v )  建 议 委 员 会 安 排 现 场 视 察 ， 由 运 输 署 联 同 当 区 区 议 员 及 其 他 委 员

到 场 视 察 ， 研 究 如 何 优 化 建 议 。  

 
8 8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表 示 ，宝 乡 街 的 路 旁 泊 满 车 辆 ，车 辆 难 以 在 回 旋 处 位 置 掉 头 ，

如 果 在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的 落 客 位 划 设 双 黄 线 ， 车 辆 便 无 法 在 该 处 上 落

乘 客 ， 亦 会 被 困 在 宝 乡 街 。 此 外 ， 在 停 车 场 外 等 候 的 车 辆 ， 即 使 在 双 黄 线 范

围 亦 不 会 违 例 ， 因 此 警 方 到 场 后 他 们 亦 不 愿 意 离 去 。 在 这 个 情 况 下 ， 在 宝 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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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 划 设 双 黄 线 ， 亦 无 法 减 少 等 候 的 车 辆 。 她 建 议 在 宝 乡 街 加 设 路 牌 指 示 ， 明

确 地 告 知 驾 驶 人 士 难 以 在 宝 乡 街 掉 头 ，让 他 们 可 以 选 择 在 附 近 街 道 上 落 乘 客 。

她 亦 建 议 不 要 在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外 位 置 划 双 黄 线 ， 以 免 车 辆 失 去 上 落 客 点 。  

 
8 9 .  主 席 同 意 由 秘 书 处 安 排 视 察 宝 乡 街 ，并 邀 请 运 输 署 、 警 方 及 有 兴 趣 的 委

员 一 同 出 席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上 述 视 察 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3 日 进 行 。 )  

 
9 0 .  徐 翼 福 先 生 响 应 ， 根 据 《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》， 除 了 合 法 落 客 或 卸 货 外 ， 车

辆 不 可 在 任 何 路 段 (包 括 双 黄 线 的 路 段 及 限 制 区 )停 车 等 候 。 即 使 停 车 场 已 爆

满 ， 车 辆 理 应 不 可 以 在 停 车 场 外 的 双 黄 线 范 围 等 候 ， 警 方 亦 有 权 票 控 违 例 车

主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警 方 会 弹 性 处 理 有 关 情 况 例 如 驱 赶 车 辆 ， 亦 希 望 尽 量 避 免 车

主 因 排 队 问 题 造 成 争 吵 ， 引 致 更 严 重 的 交 通 阻 塞 。  

 
9 1 .  秘 书 响 应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是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其 中 一 个 使 用 部 门 。 秘 书

处 会 将 有 关 停 车 场 收 费 的 意 见 转 达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管 理 委 员 会 ，以 供 他 们 备 悉 。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5 日 向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管 理 委 员 会 转 达

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)  

 
9 2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认 为 如 果 警 方 不 执 法 ，在 宝 乡 街 加 设 双 黄 线 与 否 没 有 太 大 分

别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近 日 马 窝 路 一 带 大 型 车 辆 违 泊 的 情 况 有 所 缓 和 ， 但 他 重 申 ，

马 窝 路 一 带 的 违 泊 问 题 主 要 有 三 点 ： 第 一 ， 有 非 大 型 车 辆 停 泊 在 大 型 车 辆 泊

位 ； 第 二 ， 大 型 车 辆 停 泊 在 非 指 定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范 围 ； 及 第 三 ， 大 型 车 辆 在

指 定 时 间 以 外 停 泊 在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， 希 望 警 方 能 继 续 加 强 打 击 。 他 续 表 示 ，

在 上 次 会 议 曾 要 求 警 方 在 晚 上 6 时 至 8 时 加 派 人 手 在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外 疏 导 交

通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警 方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的 跟 进 工 作 及 执 法 情 况 为 何 。  

 
9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翠 乐 街 、 翠 怡 街 及 美 新 里 一 带 相 继 有 食 肆 开 业 ， 因 此

午 膳 及 晚 膳 时 间 有 不 少 违 泊 车 辆 ， 虽 然 警 方 有 到 场 执 法 ， 但 违 泊 的 情 况 仍 然

严 重 ， 希 望 警 方 备 悉 及 加 强 执 法 。 另 外 ， 由 于 交 通 阻 塞 ， 翠 乐 街 经 常 出 现 车

辆 逆 线 行 车 的 情 况 ， 希 望 警 方 跟 进 。  

 
9 4 .  徐 翼 福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马 窝 路 有 一 个 室 外 停 车 场 及 数 个 咪 表 泊 位 ， 警 方 在 日 间 及 晚 间 巡

视 现 场 ， 发 现 有 少 数 车 辆 停 泊 在 回 旋 处 (近 忠 和 精 舍 )的 位 置 ， 沿

新 峰 花 园 及 御 峰 苑 的 路 段 则 较 少 。  
( i i )  达 运 路 在 晚 上 9 时 至 早 上 7 时 设 有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。 警 方 留 意 到 部

份 车 辆 在 上 述 时 间 以 外 停 泊 在 达 运 路 ， 亦 有 车 辆 在 深 夜 时 份 停 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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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达 运 路 行 人 过 路 处 。警 方 于 2 0 1 7 年 1 月 至 7 月 期 间 在 达 运 路 票

控 6 5 4 辆 违 泊 车 辆 。  
( i i i )  他 早 前 与 运 输 署 代 表 到 大 埔 墟 铁 路 站 外 视 察 交 通 情 况 。 由 于 该 处

有 不 少 屋 邨 巴 士 或 旅 游 巴 上 落 乘 客 ， 但 路 旁 停 车 处 的 长 度 不 足 ，

因 此 出 现 挤 塞 情 况 。 当 时 运 输 署 建 议 利 用 近 富 雅 花 园 的 花 槽 位 置

延 伸 路 旁 停 车 处 的 长 度 以 改 善 问 题 。  
( i v )  警 方 有 派 员 在 指 定 时 间 到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外 巡 视 ， 如 确 认 交 通 状 况

正 常 便 会 到 下 一 个 地 点 巡 视 。 他 亦 已 安 排 前 线 人 员 在 天 气 恶 劣 或

较 多 人 使 用 铁 路 站 的 时 候 到 场 视 察 交 通 环 境 。  
( v )  警 方 早 前 曾 与 刘 议 员 到 场 视 察 翠 怡 街 、 美 新 里 及 旧 墟 直 街 等 一 带

的 交 通 情 况 ， 亦 有 安 排 警 员 在 用 膳 时 间 到 场 巡 视 。 警 方 会 集 中 派

员 在 繁 忙 时 间 到 场 执 法 。  

 
9 5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 安 邦 路 及 安 泰 路 多 年 来 一 直 存 在 交 通 问 题 ，在 假 日 及

放 工 时 段 挤 塞 情 况 非 常 严 重 。 他 指 安 泰 路 (大 埔 中 心 往 大 埔 超 级 城 位 置 )经 常

有 旅 游 巴 士 落 客 ， 阻 碍 后 方 的 车 辆 ， 希 望 警 方 在 黄 昏 时 段 加 强 执 法 。 此 外 ，

在 安 邦 路 转 出 安 泰 路 (近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)的 位 置 经 常 有 车 辆 停 泊 ， 希 望

警 方 加 强 巡 逻 及 执 法 。  

 
9 6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认 为 ，既 然 警 方 知 悉 于 晚 间 6 时 至 7 时 有 不 少 旅 游 巴 会 在 大

埔 墟 铁 路 站 外 上 落 乘 客 ，他 要 求 警 方 在 该 段 时 间 到 场 协 助 疏 导 交 通 亦 属 合 理 。

他 希 望 警 方 跟 进 他 的 意 见 ， 于 指 定 时 间 派 员 疏 导 该 处 的 交 通 。 此 外 ， 近 来 居

民 向 他 反 映 警 署 的 电 话 没 人 接 听 ， 希 望 警 方 留 意 。  

 
9 7 .  徐 翼 福 先 生 备 悉 上 述 的 意 见 并 会 适 当 地 派 员 跟 进 。  

 
 
(五 ) 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设 施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5 / 2 0 1 7 号 )  

 
9 8 .  主 席 欢 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工 程 师 冯 敏 琪 女 士 及 艾 奕 康 顾 问

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 事 郑 炳 章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9 9 .  冯 敏 琪 女 士 及 郑 炳 章 先 生 介 绍 工 程 的 背 景 及 临 时 交 通 管 理 的 初 步 建 议

方 案 。  

 
1 0 0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对 工 程 表 示 欢 迎 。 他 表 示 ，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是 北 区 及 大

埔 来 往 市 区 的 主 要 干 道 ， 扩 阔 该 路 段 有 助 减 少 因 阻 塞 而 引 致 吐 露 港 公 路 挤 塞

的 情 况 。他 询 问 施 工 期 间 是 否 必 须 将 路 段 的 速 度 限 制 减 至 每 小 时 5 0 公 里 ，及

大 埔 公 路 近 马 会 宿 舍 至 禾 輋 邨 一 段 路 是 否 在 工 程 完 成 后 依 然 只 有 两 条 行 车

线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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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对 工 程 表 示 欢 迎 。 他 询 问 工 程 的 预 计 开 始 及 完 成 时 间 为 何 ，

及 由 沙 田 崇 真 小 学 通 往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的 行 人 路 是 否 会 因 工 程 被 移 除 。  

 
1 0 2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询 问 土 拓 署 会 否 在 施 工 期 间 与 运 输 署 、港 铁 及 巴 士 公 司 等 作

出 协 调 ， 以 减 低 工 程 对 交 通 挤 塞 的 影 响 。  

 
1 0 3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认 为 工 程 将 带 来 好 的 改 变 。她 询 问 将 来 大 埔 往 大 围 的 路 线 应

该 如 何 行 走 及 署 方 会 否 在 大 埔 公 路 设 立 清 晰 指 示 牌 提 醒 驾 驶 人 士 该 如 何 前 往

大 围 。  

 
1 0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工 程 包 括 在 沙 田 乡 事 会 路 新 建 一 条 下 坡 支 路 往 城 门 隧

道 及 青 沙 公 路 ， 他 询 问 该 支 路 如 何 连 接 原 本 的 三 线 行 车 道 。  

 
1 0 5 .  冯 敏 琪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目 前 有 关 工 程 正 在 详 细 设 计 的 阶 段 ， 因 此 暂 未 有 工 程 开 始 及

预 计 完 成 日 期 。  
( i i )  待 正 式 施 工 时 ， 承 建 商 会 向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提 交 详 细 的 临 时 交 通 改

道 方 案 ， 以 供 审 批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承 建 商 亦 会 就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方 案

听 取 巴 士 公 司 的 意 见 。 土 拓 署 亦 会 致 力 减 低 临 时 改 道 措 施 对 交 通

的 影 响 。  

 
1 0 6 .  郑 炳 章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施 工 期 间 会 实 施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。为 保 障 施 工 期 间 的 道 路 安 全 ，

建 议 将 行 车 速 度 限 制 在 每 小 时 5 0 公 里 。  
( i i )  由 于 繁 忙 时 间 的 交 通 相 对 挤 塞 ， 相 信 将 道 路 行 车 速 度 限 制 于 施 工

期 间 降 低 至 每 小 时 50 公 里 ， 在 繁 忙 时 段 没 有 太 大 影 响 。  
( i i i )  大 埔 公 路 近 马 会 宿 舍 至 赛 马 会 体 艺 中 学 的 一 段 路 受 到 沙 田 路 的 桥

墩 结 构 所 限 而 无 法 扩 阔 ， 因 此 大 埔 公 路 与 沙 田 路 交 界 路 段 将 会 维

持 双 线 行 车 。 由 于 部 份 于 大 埔 公 路 南 行 的 车 辆 会 于 赛 马 会 体 艺 中

学 前 分 流 到 沙 田 路 ， 根 据 交 通 评 估 ， 双 线 行 车 道 可 以 应 付 将 来 的

车 流 。  
( i v )  施 工 期 间 会 尽 量 维 持 沙 田 乡 事 会 路 一 带 所 有 行 人 路 及 单 车 径 的 运

作 ， 亦 不 会 无 故 移 除 行 人 路 及 单 车 径 。  
( v )  市 民 目 前 可 取 道 大 涌 桥 路 或 沿 大 埔 公 路 南 行 往 青 沙 公 路 出 口 到 大

围 港 铁 站 。  
( v i )  大 埔 公 路 近 连 城 广 场 的 路 段 现 有 三 条 行 车 线 。 沙 田 乡 事 会 路 将 新

建 一 条 下 坡 支 路 连 接 上 述 路 段 的 中 线 ， 方 便 车 辆 由 沙 田 乡 事 会 路

直 接 驶 往 大 埔 公 路 ， 并 在 无 需 转 换 行 车 线 的 情 况 下 选 择 往 青 沙 公

路 或 城 门 隧 道 ， 以 改 善 现 时 车 辆 在 该 路 段 因 转 线 而 引 致 的 挤 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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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在 大 埔 公 路 南 行 线 上 游 的 驾 驶 人 士 亦 可 提 早 靠 慢 线 或 快 线 分 别

前 往 青 沙 公 路 或 城 门 隧 道 。  

 
1 0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沥 源 邨 贵 和 楼 旁 边 有 一 条 往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方 向 的 行 人

通 道 ， 但 根 据 署 方 的 初 步 设 计 图 及 交 通 灯 的 配 置 ， 行 人 无 法 在 上 禾 輋 附 近 横

过 马 路 。 他 指 该 行 人 通 道 是 沥 源 邨 唯 一 通 往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方 向 的 行 人 通 道 ，

他 希 望 知 道 署 方 是 否 会 将 整 条 行 人 道 移 除 ， 及 有 没 有 任 何 补 偿 方 案 。  

 
1 0 8 .  郑 炳 章 先 生 表 示 ，简 布 内 的 图 片 只 显 示 拟 议 行 车 路 设 计 ， 刘 议 员 所 指 由

沥 源 邨 至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方 向 的 行 人 通 道 及 单 车 径 将 会 予 以 保 留 ， 亦 会 在 该 处

新 增 两 部 升 降 机 ， 方 便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横 跨 大 埔 公 路 来 往 沥 源 邨 及 上 禾 輋 。  

 
1 0 9 .  陈 笑 权 议 员 表 示 上 述 工 程 值 得 支 持 。由 于 工 程 包 括 在 沙 田 区 安 装 隔 音 屏

障 工 程 ， 因 此 希 望 委 员 会 通 过 计 划 ， 并 促 请 相 关 部 门 尽 快 开 展 工 程 。  

 
1 1 0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在 施 工 前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临 时 交 通 改 动 措 施 的 图 则 及 相 关 资

料 ， 让 委 员 知 悉 有 关 措 施 的 具 体 内 容 。  

 
1 1 1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简 布 上 部 份 资 料 是 会 议 文 件 没 有 的 ， 因 此 希 望 取

得 有 关 简 布 作 参 考 。  

 
1 1 2 .  因 应 这 是 初 步 建 议 方 案 ，陈 灶 良 议 员 询 问 署 方 往 后 会 否 再 次 到 委 员 会 作

咨 询 。  

 
1 1 3 .  谭 荣 勋 议 员 希 望 署 方 在 落 实 最 终 方 案 后 ，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详 细 资 料 。 由 于

交 通 改 道 措 施 分 不 同 阶 段 进 行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可 以 适 时 将 相 关 资 料 转 发 各 委 员

参 阅 。  

 
1 1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希 望 署 方 透 过 秘 书 处 向 委 员 提 供 工 程 的 最 新 信 息 ，如 工 程 的

改 动 及 相 关 图 则 等 。 此 外 ， 除 了 咨 询 沙 田 区 议 会 外 ， 他 亦 希 望 署 方 可 继 续 向

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介 绍 工 程 的 最 新 进 展 ， 听 取 各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1 1 5 .  刘 勇 威 议 员 亦 希 望 署 方 适 时 向 委 员 提 供 工 程 的 最 新 信 息 及 相 关 图 则 。  

 
1 1 6 .  梅 少 峰 委 员 同 意 谭 荣 勋 议 员 的 意 见 并 提 出 同 样 要 求 。他 认 为 这 些 信 息 十

分 重 要 ，乘 客 或 驾 驶 人 士 亦 可 因 应 道 路 情 况 选 择 不 同 的 交 通 工 具 或 驾 驶 路 线 ，

减 少 对 他 们 的 影 响 。  

 
1 1 7 .  主 席 请 署 方 向 委 员 会 适 时 提 供 工 程 信 息 ，并 请 秘 书 处 于 会 后 向 委 员 转 发

会 议 用 的 简 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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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8 .  冯 敏 琪 女 士 响 应 ，当 有 落 实 的 施 工 时 间 表 及 其 他 详 细 数 据 ， 署 方 乐 意 用

任 何 形 式 通 知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区 区 议 会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会 后 透 过 电 邮 向 委 员 转 发 会 议 用 的 简 布 。 )  

 
 

V I I I .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6 / 2 0 1 7 号 )  

 
1 1 9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2 0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 文 件 中 第 七 项 项 目“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路 口 加 设 交 通 标

志 及 道 路 标 记 ” 已 规 划 两 三 年 时 间 ， 直 至 本 年 十 月 才 动 工 。 他 不 理 解 为 何 加

设 道 路 标 志 需 时 数 年 ， 因 此 希 望 了 解 运 输 署 负 责 跟 进 林 村 地 区 的 工 程 师 ， 其

管 辖 范 围 及 工 作 量 的 情 况 如 何 。  

 
1 2 1 .  王 建 男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会 尽 快 处 理 各 个 项 目 ， 如 有 关 项 目 需 要 界 定 土

地 范 围 及 地 段 ， 则 牵 涉 的 部 门 会 较 多 ， 处 理 时 间 亦 因 而 较 长 。 就 有 关 管 辖 范

围 方 面 的 资 料 ，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陈 议 员 提 供 。  

 
1 2 2 .  邓 铭 泰 议 员 理 解 运 输 署 的 同 事 公 务 繁 忙 ，而 他 与 陈 灶 良 议 员 亦 不 是 质 疑

他 们 的 工 作 能 力 ， 只 是 担 心 运 输 署 的 人 手 不 足 ， 因 而 令 所 有 工 作 都 集 中 由 一

位 同 事 负 责 跟 进 ， 使 各 个 项 目 的 进 度 缓 慢 。  

 
 

I X .  大 埔 区 加 建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7 / 2 0 1 7 号 )  

 
1 2 3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2 4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表 示 ，升 降 机 编 号 N S 6 9 及 N S 7 0 的 安 装 工 程 已 完 成 ，惟 在

本 年 8 月 底 的 风 暴 期 间 ， 雨 水 将 该 组 行 人 隧 道 淹 浸 ， 升 降 机 亦 出 现 故 障 。 他

表 示 大 埔 区 有 不 少 升 降 机 安 装 在 行 人 隧 道 ， 在 气 候 变 化 的 情 况 下 经 常 出 现 台

风 及 暴 雨 等 恶 劣 天 气 ，对 升 降 机 的 运 作 构 成 威 胁 。由 于 维 修 所 需 的 时 间 较 长 ，

他 询 问 路 政 署 可 如 何 减 低 恶 劣 天 气 对 升 降 机 的 损 害 ， 及 可 如 何 为 升 降 机 提 供

更 好 的 保 护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N S 6 9 及 N S 7 0 的 维 修 情 况 。  

 
1 2 5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大 埔 太 和 路 近 南 运 路 (升 降 机 编 号 N S 7 7 )正 在 开 展 安 装

升 降 机 工 程 ， 惟 上 月 底 台 风 吹 袭 香 港 时 遇 上 天 文 大 潮 ， 水 位 超 越 附 近 河 堤 ，

淹 浸 了 半 部 升 降 机 。 他 指 大 埔 区 内 有 不 少 无 障 碍 升 降 机 ， 每 部 的 建 造 费 用 高

昂 ，如 经 常 被 浸 毁 便 会 浪 费 资 源 ，因 此 询 问 在 恶 劣 天 气 下 可 如 何 保 护 升 降 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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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续 指 ， 当 时 负 责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项 目 的 同 事 曾 表 示 ， 升 降 机 槽 有 传 感 器 及

抽 水 系 统 ， 当 有 雨 水 涌 入 时 升 降 机 会 自 动 升 到 上 层 并 停 止 运 作 ， 减 低 被 水 浸

机 会 。 惟 这 次 风 暴 中 ， 有 升 降 机 并 没 有 自 动 升 到 上 层 ， 抽 水 系 统 亦 未 能 有 效

抽 走 雨 水 ； 即 使 升 降 机 自 动 升 到 上 层 ， 升 降 机 槽 的 机 器 都 会 被 浸 毁 ， 因 此 担

心 日 后 会 产 生 大 量 维 修 费 用 。  

 
1 2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当 日 南 运 路 的 升 降 机 并 没 有 升 到 上 层 。他 询 问 如 升 降 机

槽 有 传 感 器 的 装 置 ， 为 何 当 日 未 能 启 动 机 制 使 升 降 机 自 动 上 升 。  

 
1 2 7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本 年 8 月 2 3 日 香 港 受 台 风 吹 袭 ，当 时 天 文 大 潮 及 风 暴 潮 同 时 出 现 ，

海 水 高 度 达 海 平 基 准 面 以 上 四 米 ， 是 有 纪 录 以 来 第 二 高 的 水 平 面

高 度 ， 而 当 日 河 边 有 海 水 及 河 水 倒 灌 的 情 况 出 现 。  

( i i )  行 人 隧 道 N S 6 9 内 的 两 部 升 降 机 在 是 次 风 暴 中 损 毁 ， 预 计 维 修 工

作 需 要 一 至 两 个 月 。  

( i i i )  升 降 机 槽 有 排 水 系 统 ， 让 升 降 机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水 浸 情 况 下 能 维 持

有 限 度 的 运 作 。 至 于 升 降 机 槽 是 否 有 感 应 装 置 让 升 降 机 在 水 浸 时

自 动 上 升 ， 他 则 表 示 未 有 相 关 资 料 ， 但 会 与 路 政 署 升 降 机 维 修 组

的 同 事 了 解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路 政 署 在 这 次 水 浸 事 件 汲 取 经 验 ， 亦 会 考 虑 在 未 来 应 如 何 加 强 对

行 人 隧 道 内 的 升 降 机 的 保 护 ， 包 括 积 极 考 虑 在 暴 雨 时 将 升 降 机 升

到 上 层 ， 相 信 可 减 低 对 升 降 机 的 损 坏 及 缩 短 维 修 时 间 。  

 
 

X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1 2 8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黄 碧 娇 议 员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于 2 0 1 7 年 8 月 1 7 日 召 开 本 年

度 第 四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工 作 小 组 继 续 与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讨 论 2 7 1

系 列 路 线 、 3 0 7 系 列 路 线 、 6 4 K、 6 5 K、 74 A 及 7 2 号 线 的 改 善 服 务

建 议 。 会 上 亦 有 委 员 要 求 尽 快 兴 建 运 头 塘 巴 士 总 站 上 盖 及 增 设 林

村 至 观 塘 的 巴 士 路 线 。 此 外 ， 早 前 运 输 署 建 议 更 改 E 4 1 号 线 于 机

场 内 的 行 车 路 线 及 巴 士 站 位 置 ， 工 作 小 组 一 致 反 对 有 关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在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方 面 ，工 作 小 组 讨 论 20 K、5 0 1 S、5 0 2、2 1 A、8 0 7 K
及 8 0 7 B 号 线 的 改 善 服 务 建 议 ， 亦 讨 论 在 大 景 街 附 近 增 设 26 号 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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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 小 巴 站 的 可 行 性 。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巴 士 及 小 巴 路 线 的

情 况 ， 当 有 实 际 改 动 时 会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
( i i i )  工 作 小 组 亦 于 会 上 通 过 聘 请 顾 问 公 司 进 行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

查 ， 因 此 稍 后 向 委 员 会 申 请 1 0 0 , 0 0 0 拨 款 ， 请 各 委 员 支 持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在 本 年 8 月 底 就 专 线 小 巴 2 6 及 2 6 A 号 线 的 加 价 申 请 征 询

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及 后 收 到 共 6 份 反 对 书 (大 埔 及 沙 田 各 占 3 份 )。 根

据 小 巴 营 办 商 的 申 请 ，专 线 小 巴 2 6 号 线 的 车 费 将 由 1 3 元 加 至 1 3 . 8
元 ， 2 6 A 号 线 则 由 6 元 加 至 6 . 4 元 。 由 于 大 部 份 意 见 书 都 不 反 对

该 加 价 建 议 ，如 委 员 没 有 其 他 意 见 ，运 输 署 会 跟 进 审 批 有 关 申 请 。

她 本 人 对 于 上 述 路 线 申 请 加 价 表 示 质 疑 ， 惟 小 巴 营 办 商 表 示 会 投

入 三 辆 专 线 小 巴 以 加 强 班 次 服 务 ， 希 望 委 员 协 助 加 强 监 察 。  

 
1 2 9 .  陈 由 游 先 生 表 示 ， 专 线 小 巴 2 6 及 2 6 A 号 线 是 次 申 请 加 价 的 幅 度 ， 分 别

约 为 6 . 2 %及 6 . 7 %，而 2 6 号 在 线 一 次 加 价 是 在 2 0 1 3 年 6 月 实 施 ，至 今 已 有 4
年 时 间 。在 这 4 年 间 的 平 均 物 价 通 涨 率 超 过 1 0 %，而 小 巴 营 办 商 的 经 营 成 本 (特
别 是 司 机 的 薪 金 开 支 )亦 有 所 上 升 。他 理 解 委 员 对 上 述 路 线 的 班 次 及 司 机 的 态

度 有 不 少 意 见 ，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整 体 服 务 水 平 ， 小 巴 营 办 商 将 会 投 入 资 源 包 括

增 加 三 辆 专 线 小 巴 ， 以 加 强 班 次 的 稳 定 性 ， 亦 会 加 强 管 理 司 机 的 服 务 态 度 及

驾 驶 意 识 。  

 
1 3 0 .  在 席 委 员 没 有 其 他 意 见 ， 主 席 建 议 支 持 上 述 专 线 小 巴 的 加 价 申 请 。  

 
 
(二 )  跟 进 “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／ 莲 塘 口 岸 ” 大 埔 段 道 路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1 .  刘 志 成 博 士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身 分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，待

下 次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即 会 通 知 成 员 。  

 
1 3 2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临 时 改 道 措 施 容 易 引 致 交 通 意 外 发 生 ，

当 意 外 发 生 时 交 通 挤 塞 情 况 便 十 分 严 重 ， 有 必 要 通 知 相 关 人 士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1 3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会 尽 快 召 开 会 议 ， 向 相 关 人 士 反 映 问 题 。  

 
 
(三 )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4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邓 铭 泰 议 员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7 年 7 月 2 8 日 召 开 本

年 度 第 二 次 会 议 ， 跟 进 各 项 在 林 锦 公 路 、 汀 角 路 及 西 沙 路 进 行 的 改 善 工 程 。

工 作 小 组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积 极 跟 进 各 项 改 善 工 程 ， 待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

书 处 会 通 知 成 员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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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5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，运 输 署 的 工 作 进 展 一 向 缓 慢 ， 虽 然 黄 建 男 先 生 到 任 的

时 间 很 短 ， 但 工 作 态 度 良 好 ， 他 做 事 的 积 极 性 比 以 往 的 同 事 为 佳 。 他 希 望 黄

建 男 先 生 及 他 的 同 事 能 继 续 积 极 跟 进 各 个 工 程 项 目 。  

 
 
(四 )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
 
1 3 6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的 身 分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

议 。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，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跟 进 于 本 年 度 举 办 的 活 动 。 目 前 ，“ 2 0 1 7
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嘉 年 华 ”及“ 2 0 1 7 至 2 0 1 8 年 度 大 埔

区 学 界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比 赛 暨 宣 传 运 动 ” 皆 按 照 计 划 进 行 中 。 工 作 小 组 将 继

续 跟 进 上 述 活 动 的 各 项 事 宜 ， 并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有 关 进 度 。 工 作 小 组 即 将

召 开 会 议 ， 待 会 议 日 期 落 实 后 ， 秘 书 处 即 会 通 知 成 员 。  

 
 

X I 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8 / 2 0 1 7 号 )  

 
1 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是 次 会 议 将 审 议 一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。 依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

规 》 第 4 8 ( 9 )及 ( 1 0 )条 ， 如 委 员 发 现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

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， 需

于 会 上 作 出 申 报 。由 于 这 项 活 动 是 由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导 ，

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无 须 就 小 组 成 员 的 身 份 申 报 利 益 ， 但 各 委 员 如 与 活 动 有 其 他 利

益 关 系 ， 须 作 出 申 报 。 他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一 项 区 议

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1 3 8 .  会 议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1 3 9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参 阅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5 8 / 2 0 1 7 号 。他 表 示 ，如 委 员 信 纳 有

关 活 动 属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涵 盖 及 资 助 范 围 ， 亦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 工 作 或 上 学 的

人 士 受 惠 ， 请 考 虑 通 过 文 件 所 载 的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(一 ) 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 

 
1 4 0 .  秘 书 简 单 介 绍 上 述 研 究 报 告 的 调 查 方 向 。他 指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在 本 年 度 的

研 究 报 告 中 ， 调 查 大 埔 居 民 及 在 大 埔 乘 车 的 市 民 对 大 埔 区 往 来 葵 青 区 、 港 岛

东 及 新 界 西 的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需 求 为 何 ， 从 而 优 化 现 有 路 线 或 向 运 输 署 及 巴 士

公 司 建 议 新 增 路 线 ， 以 切 合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 

 
1 4 1 .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1 0 0 , 0 0 0 元 予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以 进 行

“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调 查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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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部 门 的 覆 函  

 
1 4 2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早 前 委 员 会 曾 去 信 警 务 处 要 求 加 派 交 通 督 导 员 到 大 埔

区 ， 他 希 望 警 务 处 可 尽 快 作 出 回 复 。  

 
1 4 3 .  秘 书 表 示 ， 委 员 会 主 席 已 于 8 月 初 去 信 警 务 处 反 映 意 见 ， 如 有 回 复 会 转

发 予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在 翻 查 记 录 后 ，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7 年 8 月 2 5 日 收 到 警 务 处 的 回 复 ，

亦 已 于 8 月 2 9 日 透 过 电 邮 将 委 员 会 的 信 件 连 同 警 方 的 覆 函 ，转 发 予 各 委 员 参

阅 。 秘 书 处 于 会 议 后 已 将 上 述 资 料 通 知 区 镇 桦 议 员 。 )  

 
 
(二 )  有 关 共 享 单 车 事 宜  

 
1 4 4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「 共 享 单 车 」 实 际 上 只 是 网 上 单 车 租 赁 生 意 ， 其 违 泊

的 问 题 越 趋 严 重 。根 据 他 的 观 察 ，在 会 议 当 日 大 埔 中 心 第 9、 1 0 及 1 6 座 共 有

1 3 7 辆 单 车 停 泊 ， 广 福 邨 及 不 少 路 旁 位 置 亦 泊 满 这 些 单 车 ， 而 这 些 单 车 亦 占

用 了 公 共 泊 位 以 作 经 营 ， 阻 碍 行 人 路 及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、 地

政 处 、警 方 或 路 政 署 在 下 次 会 议 能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，订 明 单 车 只 可 停 泊 2 4 小 时 ，

及 超 过 2 4 小 时 后 的 处 理 方 法 。  

 
1 4 5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 共 享 单 车 的 响 闹 装 置 带 来 极 大 滋 扰 ，希 望 有 关 部 门 跟

进 。  

 
1 4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共 享 单 车 泊 满 了 泳 池 外 百 多 个 公 共 单 车 泊 位 ， 亦 同 意

其 响 闹 装 置 带 来 极 大 滋 扰 ， 希 望 在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

小 组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1 4 7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在 9 月 4 日 去 信 相 关 部 门 投 诉 共 享 单 车 霸 占 凤 园 路

的 私 人 地 方 及 违 泊 问 题 ， 惟 现 时 仍 未 有 回 复 ， 希 望 安 排 特 别 议 程 讨 论 共 享 单

车 事 宜 。  

 
1 4 8 .  主 席 表 示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将 于 1 0 月 召 开

会 议 ， 工 作 小 组 亦 会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出 席 ， 与 委 员 讨 论 共 享 单 车 的 事 宜 。  

 
1 4 9 .  余 智 荣 议 员 指 「 共 享 单 车 」 实 际 上 只 是 网 上 单 车 租 赁 生 意 ， 亦 霸 占 了 公

共 泊 位 ，其 所 衍 生 的 问 题 亦 使 人 感 到 气 愤 。他 认 为 相 关 部 门 应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，

严 厉 地 清 理 所 有 违 规 的 共 享 单 车 ， 让 他 们 清 晰 知 道 违 泊 的 后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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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0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在 环 境 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曾 提 及 ， 单 靠 每 月 一 至

两 次 的 联 合 行 动 没 可 能 清 理 所 有 违 泊 的 单 车 ， 因 此 建 议 由 民 政 事 务 处 统 筹 各

部 门 在 单 车 停 泊 处 进 行 清 理 行 动 ， 清 理 霸 占 公 共 泊 位 的 单 车 。  

 
1 5 1 .  梅 少 峰 委 员 表 示 ， 现 时 坊 间 认 为 政 府 允 许 共 享 单 车 的 经 营 手 法 ， 对 社 会

造 成 影 响 。 他 指 如 果 政 府 并 没 有 允 许 共 享 单 车 的 经 营 ， 便 需 要 作 出 澄 清 。  

 
1 5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补 充 ，部 门 可 透 过 手 机 程 序 追 踪 共 享 单 车 的 位 置 从 而 作 出 清

理 。  

 
1 5 3 .  胡 健 民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在 上

次 会 议 向 共 享 单 车 营 运 商 反 映 不 同 问 题 但 未 有 得 到 解 决 ， 而 部 门 清 理 违 例 共

享 单 车 的 数 量 太 少 ， 因 此 工 作 小 组 将 讨 论 此 项 问 题 。  

 
1 5 4 .  由 于 主 要 商 讨 共 享 单 车 的 对 策 ，主 席 建 议 在 下 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只 邀 请 相

关 部 门 出 席 。  

 
 

I 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1 5 5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

行 。  

 
1 5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7 时 2 8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1 0 月  


